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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券代码：124365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PR 昌润债 

债券代码：1380277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13 昌润债 

 

关于昌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下属子公司聊城昌信投资有限公司减资的公告 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
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一、本公司下属子公司聊城昌信投资有限公司减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减资的原因 

本公司下属子公司聊城昌信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昌信投资”）

成立于 2017 年 1 月，注册资本 35 亿元，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额为 18

亿元，聊城市财信基金发展有限公司实缴出资额为 17 亿元。由于本

公司对昌信投资具有实际控制权，昌信投资于 2017 年纳入本公司合

并报表范围。 

聊城市财信基金发展有限公司实缴昌信投资 17 亿元款项来自于

资管计划资金，该资金在相关部门检查时被认定为政府隐性债务。为

解决该宗政府隐性债务问题，聊城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、聊城

市财政局制定了相关整改措施，整改方案已经聊城市人民政府审批通

过。 

（二）减资的具体实施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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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拟对昌信投资进行减资，昌信投资注册资本将由 35 亿元

减至 7 亿元：本公司不再认缴 18 亿元的出资额，聊城市财信基金发

展有限公司的出资额由 17 亿元减少至 7 亿元。 

根据上述减资方案，昌信投资应向聊城市财信基金发展有限公司

返还已缴纳的 10 亿元的出资额，同时，昌信投资将成为聊城市财信

基金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由于 2017 年初本公司曾因担保业

务运营发展自昌信投资借款 10 亿元，故本公司与聊城市财信基金发

展有限公司、昌信投资等相关方签订《协议书》，由本公司向聊城市

财信基金发展有限公司支付 10 亿元出资款，同时本公司因担保业务

对昌信投资产生的 10 亿元借款将不再偿还。 

（三）减资的决议情况 

本公司已于 12 月 20 日与聊城市财信基金发展有限公司、昌信投

资等相关方签订《协议书》，约定本公司不再履行对昌信投资的 18 亿

元出资义务。 

本次减资将经昌信投资股东会决议通过，并将办理后续工商变

更登记手续。 

二、本公司下属子公司聊城昌信投资有限公司减资的影响分析 

本次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昌信投资减资已经各方《协议书》签署认

可，变更符合法定程序，由于昌信投资成立时间较短无实质经营业务，

故其对本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影响较小，因此上述事项对公司

管理和生产经营产生的不利影响较小。 

因本公司对昌信投资减资后，公司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原内部 10

亿元借款将不再抵消，使其账面负债规模增加 10 亿元。相应的，因

昌信投资剔除合并报表后本公司账面所有者权益将减少 17 亿元。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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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，因本次减资事项导致公司账面资产负债率增加约 14%。本次公司

增加的 10 亿元负债，按照协议约定应于 2021 年 11 月归还 4 亿元，

于 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11 月分别偿还 1.2 亿元，故对本公司目

前存续期内债券本息的到期偿付未产生不利影响。 

三、本公司下属子公司聊城昌信投资有限公司减资的应对措施 

本公司自昌信投资借款 10 亿元资金，已投放用于公司下属担保

业务运营发展，目前担保业务运营情况较为稳定，尚未发生代偿事项，

未来公司也将通过进一步加强风控措施防范担保风险。 

未来三至五年，公司将通过产业转型、结构调整等方式逐步增加

被投资企业的股利分配，通过股权转让、上市退出等方式逐步回收现

金流，确保公司借款本息的正常偿付；另一方面，本公司正按市政府

要求筹划包括担保业务在内的金融板块混合所有制改革，混改实施完

毕后公司将引入社会资本方的战略投资资金。前述措施新增现金流以

及公司日常运营中形成的经营性现金流，均可保障公司借款本息的正

常偿付。 

本公司将根据《2013 年昌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

说明书》、《昌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6 年度公司

债券募集说明书》和《昌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

度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》中的约定，切实履行相关义务，保障债券持

有人的权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
